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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第298次局務會議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10時30分

地點：本局會議室

主席：李治安局長 紀錄：陳忠緯

出席：林春來副局長、吳銘宗主任秘書、歐夢存專門委員、郭玉蘭專門委員、

左湘錦科長、朱湘玲科長、楊永年科長、宋佰炘主任、洪紹淵主任、

鄭琦文主任、左集炎主任、陳香如主任、洪慶松秘書、郭吉誼秘書、

薛一敏專員、王明斌股長、周石雄股長、鄭子昱股長。

壹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定。

貳、列管案件進度報告

主席裁示：

一、會議指裁示事項：全案繼續列管。

二、本局重大案件列管進度：全案繼續列管。

三、議會案件管理系統列管案件：同意備查。

參、市府重要會議摘要

主席裁示：請遵照市府指示辦理。

肆、役政相關輿情報告

主席裁示：同意備查。

伍、工作報告

鄭琦文主任補充報告：市府主計處通知，各機關如有因應0403地震救災

籌措經費需要，可參考該處彙編之「臺北市災害防救等相關經費籌措及

支用規定」辦理，本室將全力配合協助。

左集炎主任補充報告：請秘書室於未來地震發生時，協助使用廣播系統

告知當下狀況，並引導同仁逃生疏散。

王明斌股長補充報告：

一、今年清明掃墓期間因祭祖人數暴增，民眾使用廁所頻率過高，導

致化糞池廢水外溢產生異味，軍墓股將引以為鑑，並於明年提早

辦理化糞池清空，及增加導流管改善，以維護環境衛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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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因應清明期間民眾停車需求增加，除軍墓園區原有停車場之空

間外，亦一併開放園區環山道路單邊停車，共計約可容納汽車336

輛及機車50輛。

陸、局本部長官提示

歐夢存專門委員：

一、4月9、10日為市長施政報告，請局長於下午2時出席與會。

二、4月19日上午10時召開民政委員會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，請副局長併

同科室主管列席；另請秘書室與人事室分別提供工作報告簡報紙本

24份和出席人員名冊及座次表15份。

吳銘宗主任秘書：

一、請權管科將今年清明期間，局長指示改進事項及民眾陳情各項停車

管理措施不足之處，提出改進措施，以利明年提供民眾更友善之服

務與停車空間。

二、有關軍墓園區水保工程列管案件進度，應與工作報告內容數據一致。

林春來副局長：

一、替中大禮堂因經常辦理各項役政活動，為便利民眾與工作同仁如廁

需要，請替中儘速提出採購裝設衛生紙架和衛生紙的需求，並請安

排人員定期巡視廁所環境及檢查衛生紙是否已經用罄。

二、有關民眾反映替中大禮堂正前方的大樹有傾斜情形，亦請替中儘速

協洽公園處檢視如何加強穩固，以避免發生公安危險。

柒、主席指（裁）示

一、請權管科針對今年清明掃墓期間，民眾反映軍墓園區與周邊停車空

間不足、進出道路壅塞及廁所散發異味等事項，提出精進改善作為，

以精進明年便民服務措施；另為維護軍墓園區環境整潔，請定時派

員清掃民眾遺留之祭品與垃圾。

二、請局本部、替中及軍墓持續觀察，廳舍有無因0403地震造成建物結

構之毀損情形。

三、請秘書室賡續辦理防災教育，並定期演練各項防災措施，以提升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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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災害應變能力。

四、本市議會第14屆第3次定期大會已於4月8日開議，請各科室隨時更

新各項重要資訊與數據，提供本人參閱，以因應議員質詢之需。

五、各科室業管之役政業務，如遇法令修正致影響役男權益時，應預先

提醒役男及家屬，以維護民眾權益。

六、有關副局長、主任秘書及歐專門委員提示事項，請同仁遵辦。

捌、散會：11時40分


